
                   坪林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及撤除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

   設置臨時收容所 

依災情狀況，評估開設
臨時收容所地點 

  指揮組暨各編組人員進駐 

災情復原，撤除臨時收容所 
 

     遣散民眾 

民眾過多尋求安置替代方案 

1. 

其他區就

近之收容

所  

2. 

市民活動

中心 

3. 

其他就近 

學校、寺院廟

宇、慈善機

構、旅館等 

坪林區災害應變中心成立 
 

新北市政府社會局 
 

派遣社工員進
駐收容所協助
安心關懷區 

連繫衛生局
派遣衛生所
護士進駐醫
療區 

辦理各項報到、登記、編管、救濟、安置等作業

民生物資暨經費結算，剩餘物資繳
回，復原場地 

任務完成，工作人員歸建


